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调整优化全区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的环境保护，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我区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及《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术语与定义
（一）禁养区：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二）畜禽养殖：指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以经济利用为目的的陆生动物，包括猪、牛、羊、兔、鸡、鸭、鹅、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03号》附件内公布的品种养殖。
[bookmark: _Hlk197696371]（二）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附件的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
二、禁养区划定范围
惠阳区人民政府依法依规将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实际工业建设区和村庄建设区等区域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
（1） 森林公园。惠阳区全区境内的8个森林公园（包括惠州白云嶂森林公园、惠州金桔森林公园、惠州佛祖坳森林公园、惠州叶挺森林公园、惠州亚公顶森林公园、惠州大帽山森林公园、惠州黄竹嶂森林公园和惠阳良井大白岭森林公园）的核心区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
表1  森林公园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所在地
	级别
	面积(平方公里)
	批建及调整时间
	批准文号

	1
	惠州白云嶂市级森林公园
	新圩镇约场
	市级
	19.12
	2024
	惠市林函〔2024〕602号

	2
	惠州金桔市级森林公园
	沙田镇金桔村
	市级
	21.99
	2021
	惠市林函〔2021〕341号

	3
	惠州佛祖坳市级森林公园
	惠阳林科所(镇隆镇长龙村板坑)
	市级
	1.20
	2024
	惠市林函〔2024〕434号

	4
	惠州叶挺市级森林公园
	永湖镇居委会、彩一村；白路医院，三和莲塘面村、象岭村；秋长镇双田村、周田村、官山村
	市级
	39.56
	2007
	惠市林函〔2007〕14号

	5
	惠州亚公顶市级森林公园
	淡水东华村、大亚湾西区上杨村
	市级
	3.74
	2025
	惠市林函〔2025〕318号

	6
	惠州大帽山市级森林公园
	镇隆镇长龙村
	市级
	12.76
	2024
	惠市林函〔2024〕601号

	7
	惠州铜鼓岭市级森林公园
	新圩镇新联村
	市级
	0.82
	2024
	惠市林函〔2024〕433号

	8
	惠州惠阳大白岭市级森林公园
	良井镇矮光村
	市级
	1.12
	2020
	惠市林函〔2020〕9号


（二）自然保护区。惠阳区全区境内的5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惠州金桔自然保护区、惠阳白云嶂自然保护区、惠阳黄巢嶂自然保护区、惠阳大坑自然保护区、惠阳白面石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
表2 惠阳区自然保护区划定范围表
	序号
	名称
	地点
	级别
	类型
	主要保护对象
	面积
(平方公里)
	批准建立时间
	批准文号

	1
	惠州金桔市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惠阳区东南部)沙田镇金桔村、淡水
	市级
	森林生态、野生动物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珍稀动植物
	22.22
	2000
	惠府函〔2000〕71号

	2
	惠阳白云嶂县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惠阳区西部)新圩镇元洞村、新联村、红田村、约场村、镇林场；镇隆镇长龙村、井龙村、镇林场
	县级
	以水源涵养功能为主，兼顾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1）水源涵养林；（2）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3）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42.26
	2025
	粤林复函〔2025〕37号

	3
	惠阳黄巢嶂县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惠阳区中部)永湖麻溪村、虎爪村老围下村；秋长双田村、周田村、官山村；新圩花果村；镇隆山顶村、镇林场；开发区莲塘面村、象岭村。
	县级
	以水源涵养功能为主，兼顾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1）水源涵养林；（2）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
	46.59
	2025
	粤林复函〔2025〕35号

	4
	惠阳大坑县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惠阳区中部)永湖彩一村、大坑村、吊沥村；开发区拾围村、全坑村；良井黄洞村、时化村、松元村。
	县级
	森林生态
	(1)水源涵养林；（2）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18.12
	2024
	粤林复函〔2024〕9号

	5
	惠阳白面石县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惠阳区北部)平潭新岗村、张新村、红光村。
	县级
	森林生态、野生动物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珍稀动植物
	8.00
	2003
	惠阳府办函〔2003〕21号


（三）永久基本农田。以《惠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惠阳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81.44平方公里。
（四）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以《惠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确定的“规划用地用海”为底图，选择“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以及“文化用地”等用地类型，得到空间范围划入类畜禽养殖禁养区。惠阳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面积为62.60平方公里。
（五）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惠阳区全区境内的8处饮用水源保护区（西枝江良井老鸦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西枝江平潭川龙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沙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鸡心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大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黄沙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碗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花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及水域范围划入禁养区范围。
表3 惠阳区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序号
	保护区
所在地
	保护区名称
	水域保护范围与水质保护目标
	陆域保护范围
	面积
(平方公里)
	批复文号

	1
	惠阳区
沙田镇
	沙田水库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全部水域及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对应的入库河流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200m范围内的流域陆域（不超过相应分水岭范围）。
	3.05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惠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4﹞188号）

	
	
	
	二级
	入库河流汇入口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河道水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
	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及入库河流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汇水区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
	10.11 
	

	2
	惠阳区
秋长街办
	鸡心石水库
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全部水域及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对应的入库河流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200m范围内的流域陆域（不超过相应分水岭范围）。
	2.13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惠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4﹞188号）

	
	
	
	二级
	入库河流汇入口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河道水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
	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及入库河流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汇水区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
	13.43 
	

	3
	惠阳区
永湖镇
	大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全部水域及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对应的入库河流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200m范围内的流域陆域（不超过相应分水岭范围）。
	3.28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惠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4﹞188号）

	
	
	
	二级
	入库河流汇入口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河道水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
	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及入库河流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汇水区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
	11.04 
	

	4
	惠阳区
镇隆镇
	黄沙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全部水域及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内对应的入库河流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200m范围内的流域陆域（不超过相应分水岭范围）。
	4.96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惠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4﹞188号）

	
	
	
	二级
	入库河流汇入口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河道水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水质保护目标：潼湖水为Ⅱ类，其余溪流为Ⅲ类。
	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及入库河流上溯4000m（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汇水区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
	12.13 
	

	5
	惠阳区
镇隆镇
	碗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全部水域。水质保护目标为Ⅱ类。
	水库周边第一重山山脊线以内陆域。
	5.93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惠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4﹞188号）

	
	
	
	二级
	入库河流。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
	入库河流汇水区域，不包括一级保护区范围。
	7.19 
	

	6
	惠阳区
新圩镇
	龙衣窝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全部水域及一级保护区陆域内对应的入库河流水域。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 米范围内的流域范（不超过相应分水岭）。

	1.22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方案》的批复（惠府函〔2020〕317号）

	
	
	
	二级
	水库入库河流汇入口上溯2000米（不超过河流长度）的河道水域（一级保护区除外）。
	集雨范围（一级保护区除外）。

	6.34 
	

	7
	惠阳区良井镇

	西枝江良井老鸦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老鸦山取水口上游500米至下游100米的河段，宽度为多年平均水位线内除航道外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30米的陆域范围。

	0.10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方案》的批复（惠府函〔2020〕317号）

	
	
	
	二级

	老鸦山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下游200米的河段（一级保护区除外），宽度为多年平均水位线内除航道外的全部水域。
	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范围（一级保护区除外）。

	0.15
	

	8
	惠阳区平潭镇

	西枝江平潭川龙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一级

	川龙村取水口上游500米下游100米的河段，宽度为多年平均水位线内除航道外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30米的陆域范围。

	0.14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乡镇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方案》的批复（惠府函〔2020〕317号）

	
	
	
	二级

	川龙村取水口上游1055.16米（接西枝江良井老鸦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下边界）至川龙村取水口下游200米的河段（一级保护区除外），宽度为多年平均水位线内除航道外的全部水域。
	水源保护区水域向陆纵深50米
的陆域范围（一级保护区除外）。
	0.17
	



（六）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惠阳区内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包括辖区内东江流域水源涵养区、西枝江干流及其一级支流流经惠阳辖区集雨范围、潼湖水系流经惠阳辖区集雨范围、淡水河及淡澳河流经惠阳辖区集雨范围，以及大型水库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为饮用水水源（含应急、备用）的中小型水库集雨区范围。惠阳区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面积为896.65平方公里。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区域。
三、惠阳区禁养区与非禁养区调整分布情况
调整后惠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903.38平方公里，非禁养区面积13.75平方公里。
表4 惠阳区非禁养区分布情况表
	序号
	镇（街道）
	分布范围
	非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1
	沙田镇
	沙田镇鹤山村、花塘村内部分区域，具体为去除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惠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以及“文化用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实际工业建设区和村庄建设区等类型范围后剩下的区域。
	3.49

	2
	良井镇
	良井镇松元村部分区域，具体为去除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惠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以及“文化用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实际工业建设区和村庄建设区等类型范围后剩下的区域。
	2.34

	3
	平潭镇
	平潭镇房坑村、田铺村、红光村部分区域，具体为去除自然保护区，《惠阳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城镇住宅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以及“文化用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实际工业建设区和村庄建设区等类型范围后剩下的区域。
	7.92


四、禁养区管理要求
（一）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限期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
（二）禁养区的具体清理工作，由各镇及相关部门按照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惠州市惠阳区畜禽非法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制度》的通知（惠阳府办〔2020〕7号）的职责分工遵照执行。
（三）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自施行之日起有效期5年。在实施有效期内，禁养区范围随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变化而动态变更，新调整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生效之日起自动调整为禁养区。《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细化惠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惠阳区人民政府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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